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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採集研究檢體申請辦法 

106.03.06 護理部實證研究推動委員會會議通過 
106.03.21 護理部部務會議通過 

 
                

目的：為協助高醫醫療體系同仁採集研究所需之血液及體液檢體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申請資格：申請人須為計畫主持人且為高醫醫療體系醫院同仁。  

 

一、 申請步驟： 

(一)  申請人請於收案前請先備齊下列資料，並向護理部研究推動組 

(email: ndresearch@ms.kmuh.org.tw)提出申請： 

1. 送審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計畫書（與同意證明書通過的版次需一致） 

2. 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證明書(IRB approval)影本 

3. 受試者同意書(與同意證明書通過的版次需一致) 

4. 委託檢體採集繳費收據(通過護理部審查後繳納)。 

※上述 IRB 之文件皆需有 IRB 之核章證明。 

(二) 護理部審查通過後，將通知計畫主持人提交「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

表」，申請表數目需符合檢體採集總次數和委託檢體採集繳費收據的金

額。 

※檢體採集總次數=收案樣本數*每位個案檢體採集次數或頻率(如:當日

早晨抽兩管血算一次；第一、三天各抽一管血算兩次；以此類推)。 

(三) 護理部公告後，請計畫主持人安排至收案單位作研究收案說明，並提供

與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數量相符的採集針具和收集容器(如:空

針、貼有受試者姓名、檢體名稱之試管等)，每位個案檢體採集前，請一

併提供已填妥之受試者同意書給委託採集的護理站，審閱後歸還研究人

員。 

二、 審查辦法： 

本院護理部收到申請案件後，進行書面資料審查，並於二週內回覆審查結果。 

三、 收費金額： 

計畫主持人向護理部申請委託檢體採集，酌收行政代辦費及委託檢體採集費。 

(一) 每案每次行政代辦費為 500 元，檢體採集費用則依檢體採集總次數計費，

每次 50 元，不管單支抽血量多寡或單次幾管血。其他體液(如:尿液)收

集，每次 20 元。 

(二) 委託檢體採集總金額=收案樣本數*採集次數*每次採集費用。此費用需於

通過護理部審查後繳納，未繳納前則暫不進行委託採集的公告，若檢體

實際採集數量未達預定數量，不得要求退費。多年期研究計畫可以逐年

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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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繳費方式： 

請至本院出納組現場繳費，繳納時請註明繳納項目「護理部研究行政代辦費」

及「護理部委託檢體採集費」。本院出納組繳費代號 1117：代訓費(護理部研

究行政代辦費、護理部研究檢體採集費)。 

※請將收據送至本院護理部；註明「計畫主持人姓名、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

證明書編號」。 

五、 審查通過後，研究推動組於護理部部務會議及 XMS 公告後方可開始收案。 

六、 收案期間需維持病人安全及研究倫理，檢體採集請盡量配合病人醫囑之採檢

時間，若有任何背離研究申請目的及委託範圍，或違反受試者保護規範時，

護理部有權立即中止委託，且不退還預付之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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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人基本資料： 

姓名：        、單位/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

職編：        、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聯絡窗口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、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 研究採檢資料： 

計畫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 

預計採檢單位(請明確列出採檢單位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預計採檢對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 

預計採檢種類：□血液 □尿液 □痰液 □其它：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預計採檢數量（請詳述，含採檢次數、c.c.數…等）：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三、 檢附審查資料：（請依實際檢附資料選填下方欄位） 

□送審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計畫書（與同意證明書通過的版次需一致）。
＊必＊ 

□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證明書(IRB approval)影本。＊必＊ 

□受試者同意書(與同意證明書通過的版次需一致)。＊必＊ 

※上述 IRB 之文件皆需有 IRB 之核章證明。 

□委託檢體採集繳費收據(通過護理部審查後繳納)。＊必＊ 

 

收 據 影 本 浮 貼 處 

 

收件日期：年/月/日 

案件編號：(檢)年度-編號 
此欄位由護理部填寫 



文件編碼 KMUH/IRB/AF/08E-04/000

 
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 

SOP 版次 第 10 版 

 

流水號：              

病人姓名： 

病歷號碼： 

主治醫師簽章： 

IRB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案樣本數(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集項目：□血液 □尿液 □痰液 □CSF  

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集數量：           c.c.               

IRB 核章 護理部核章 

採檢日期： 採檢人員(姓名/職編)： 單位主管： 護理部核銷： 

註：請自行複製所需數量之申請表，並編上流水號後送 IRB 核章，流水號不得超出計畫書所

載之委託檢體採集總次數(收案樣本數*採集次數)。 

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作業程序 

1.委託護理部人員協助收集檢體，計畫主持人須於向本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

（IRB）申請計畫案時，檢附所有數目之「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」。 

2.「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」總申請數量不得超出計畫書所載之採集總次數

且不同檢體需分開計算。 

3.計畫案審查通過後，計畫主持人將「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」送至 IRB

及護理部核章。 

4.計畫主持人收案時，須出示該計畫案之受試者已簽妥之「受試者同意書」、自

備之檢體收集容器、蓋有戳章之「委託護理部檢體收集申請表」給予護理人員

進行檢體採集。 


